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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 
2019/08/14  焦點事件  記者王子豪報導 

 

勞動部今天（8/14）早上 10 點召

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，月薪調

漲至 23,800 元漲幅 3.03%、時薪

158 元漲幅 5.33%，明年 1 月 1

日起施行。 

 

（勞動部長）許銘春表示，在勞

資雙方充份表達意見後，雙方主

張仍有差距，勞動部才依消費者

物價指數、17 項重要民生物資年

增率、經濟成長率等指標提出調

幅的建議。而在「時薪」的部分，

許銘春說，在定出月薪調幅後，

雖然資方認為兩者調幅不要差

太多，但學者與勞方都認為時薪

勞工通常沒有年終獎金等福利，因此時薪的調幅需要高於月薪。由於月薪調幅較去年

少 2%，因此最後也建議時薪調幅較去年調低 2%。【詳細閱讀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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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基本工資 月薪 23,800 時薪 1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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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公共化機制全面實施之後 
家長不可不知的權益 

 

編按：準公共化托育服務與新制育兒津貼機制，已經於 108 年 8 月 1 日開始全面實

施。這項措施實施之後，對於家長來說有何影響？有哪些權益是我們必須知道而且

注意的事項？繼上月的托育工作者篇之後，本期月訊繼續製作家長篇，以問答的 QA

形式整理出相關資訊，以供大家查詢。 

一、托嬰中心（未滿 2 歲嬰兒）家長篇 

 

Q：公共托嬰中心、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與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有何不同？ 

 公共托嬰中心→政府以公辦民營的方式，委託民間非營利機構辦理的托嬰中心，

照顧品質受政府嚴格管控，收費亦較平價 

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→較小型、社區化的公共托嬰中心 

 準公共化托嬰中心→政府與私立托嬰中心簽約之後，以現金補助家長將嬰兒送托

給這些簽約的托嬰中心，有監督規範但寬鬆許多 

 

Q：什麼條件可以取得準公共化托育服務的未滿 2 歲托育補助或津貼？ 

A：一般家庭（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%）如有未滿 2 歲嬰兒，未申請育嬰留職停薪

津貼者， 

 送托公共托嬰中心或托育家園→政府補助每月 3,000 元 

 送托加入準公共化私立托嬰中心→政府補助每月 6,000 元 

 送托加入準公共化保母→政府補助每月 6,000 元 

 家人自行照顧或送托未加入準公共化機制的托嬰中心或保母→育兒津貼每月

2,500 元 

 中低收入、低收入家庭或第三名以上子女，另有加碼補助或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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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我如何知道托嬰中心或保母是否有簽約加入準公共化？ 

A：可上「衛福部社家署托育人員(保母)登記管理資訊網」（右方 QR 

Code），首頁左側「我要找保母」依行政區查詢，會顯示已簽約

保母名單；「托嬰中心查詢」依行政區查詢，會顯示已簽約托嬰

中心名單。 

  

Q：送托準公共托嬰中心，需要注意什麼問題？ 

A：1. 簽約加入準公共機制的私立托嬰中心，不能擅自調高收托費用或收取額外費用。 

 2. 每間托嬰中心都有一定的收托量，請仔細觀察托嬰中心是否有超收嬰兒的情形，

超收對於照顧品質來說是很大的威脅。 

  

Q：如何選擇及判斷托嬰中心的照顧品質？ 

A： 除了注意是否有超收嬰兒的狀況之外，托嬰中心是否有違法紀錄，也是重要指標： 

1. 衛福部社家署的網頁有「各縣市違反兒童及

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公布專區」（右方 QR 

Code），可查詢托嬰中心是否有違反《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的紀錄。 

2. 勞動部網頁查詢專區（左方 QR Code），可查

詢托嬰中心是否有違反勞動法令的紀錄。 

  

Q：有什麼方式可以提升托嬰中心的照顧品質？ 

A：照顧嬰兒是非常耗費心力的工作，為了減輕托育工作者的負擔，讓托育人員能夠

更專心在個別嬰兒的狀況，全國教保工會倡議應該將托嬰中心照顧比從 1:5 降為

1:4，每收托四名兒童就應置專任托育人員一人。 

  

Q：公共托嬰中心收費較平價，但收托量很少，有沒有方法可以增加公托的收托量？ 

A：全國教保產業

工會主張，政

府與其將預算

拿去補助準公

共化的私立托

嬰中心，不如

將預算拿來直

接設立公共托

嬰中心及公共

托育家園，這

樣其實更能提

供平價而質優

的托育環境，並同時提升托育服務量。 

https://cwisweb.sfaa.gov.tw/
https://www.sfaa.gov.tw/SFAA/Pages/List.aspx?nodeid=1126
https://www.sfaa.gov.tw/SFAA/Pages/List.aspx?nodeid=1126
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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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幼兒園（2-6 歲幼兒）家長篇 

 

Q：公立幼兒園、非營利幼兒園與準公共幼兒園有何不同？ 

 公立幼兒園→政府設立、營運的幼兒園，通常附屬於國民小學 

 非營利幼兒園→政府以公辦民營的方式，委託民間非營利機構辦理的幼兒園，有

較嚴格的監督機制 

 準公共幼兒園→政府與私立幼兒園簽約之後，以現金協助送托家長支付部分費用

的機制，有監督規範但寬鬆許多 

 

Q：什麼條件可以取得 2-4 歲育兒補助或津貼？ 

A：一般家庭（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%）如有 2-4 歲幼兒，未申請育兒留職停薪津

貼者， 

 送托公立幼兒園→每月最多繳 2,500 元 

 送托非營利幼兒園→每月最多繳 3,500 元 

 送托加入準公共的私立幼兒園→每月最多繳 4,500 元 

 家人自行照顧或送托未加入準公共機制的私立幼兒園→育兒津貼每月 2,500 元 

 中低收入、低收入家庭或第三名以上子女，另有加碼補助或津貼 

 

Q：那 5 歲幼兒的育兒補助或津貼又是如何？ 

 送托公立幼兒園→免學費，但還是需要負擔相關雜費 

 送托非營利幼兒園→每月最多繳 3,500 元 

 送托加入準公共的私立幼兒園→每月最多繳 4,500 元 

 送托未加入準公共的私立幼兒園→一學期補助 15,000 元 

 中低收入、低收入家庭或第三名以上子女，另有加碼補助或津貼 

 

Q：我如何知道私立幼兒園是否有簽約加入準公共機制？ 

A：可上教育部「全國教保資訊網」的「幼兒園查詢」（右方QR Code），

依行政區查詢，會顯示是否有簽約加入準公共機制、評鑑狀況，

以及幼兒園的收費明細。 

https://pse.is/KGDW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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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送托準公共幼兒園，需要注意什麼問題？ 

A：1. 簽約加入準公共機制的私立幼兒園，不能擅自調高收托費用或收取額外費用。 

    2. 每間幼兒園都有一定的收托量，請仔細觀察幼兒園是否有超收幼兒的情形，超

收對於照顧品質來說是很大的威脅。 

 

Q：如何選擇及判斷送托幼兒園的照顧品質？ 

A：除了注意是否有超收兒童的狀況之外，幼兒園是否有違法紀錄，也是重要指標： 

1. 法律規範政府必須公布違反《幼兒

教育及照顧法》的幼兒園及其負責人，

可至「各縣市政府幼教網站」專頁查詢

（右方 QR Code），如果沒有公布應該敦

促縣市政府盡快依法公布； 

2. 勞動部網頁查詢專區（左方 QR 

Code），可查詢幼兒園是否有違反勞動法令的紀錄。 

 

Q：有什麼方式可以提升幼兒園的照顧品質？ 

A：照顧幼兒是非常耗費心力的工作，為了減輕教保工作者的負擔，讓教保人員能夠

更專心在個別幼兒的狀況，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倡議，應該將幼兒園三歲以上的照

顧比從 1:15 至少降為 1:13，每收托 13 名兒童就應置專任教保人員一人。 

 

Q：公立幼兒園與非營利幼兒園收費較平價，但收托量很少，有沒有方法可以增加公

立與非營利幼兒園的收托量？ 

A：全國教保產業工會主

張，政府與其將預算

拿去補助準公共的私

立幼兒園，不如將預

算拿來直接設立公立

與非營利幼兒園，這

樣其實更能提供平價

而質優的托育環境，

並同時提升托育服務

量。 

 

Q：如果我發現自己送托的托嬰中心／幼兒園有疑似超收兒童、

收費不合理等違規運作的狀況，可以向什麼地方申訴？ 

A：可以保留繳費收據等證據，向當地縣市政府的社會局/處（未

滿 2 歲）或教育局/處（2-6 歲）申訴，或填寫「托嬰中心／

幼兒園家長權益申訴表」，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將與你聯繫，

共同討論保障權益的作法。 

https://pse.is/K985R
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
https://forms.gle/2Er6ZAkDCfFq5mp88
https://forms.gle/2Er6ZAkDCfFq5mp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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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會參與勞檢 困難重重 桃產總批「失靈」 
2019/08/23  焦點事件  記者侯百千報導 

 

目前《勞動檢查法》22 條規定，勞檢時需

通知「工會」，但這裡的「工會」過去經勞

動部解釋，限縮為「企業工會」，並不包含

產、職業工會；而在《勞動檢查法》第 23

條，勞檢員「得」邀請相關團體或專家「陪

鑑」，並沒有強制性，近年來也僅有少數產、

職業工會受邀請參與「陪鑑」。 

 

桃產總秘書長葉瑾瑜表示，「陪鑑」需要地

方政府主動邀請，實際有參與的產、職業工

會少之又少，桃產總亦從未參與「陪鑑」，

認為「陪鑑」僅是政府拿來推託用的說法，

且現在一般的「陪檢」制度就發生問題，就

算是提高產、職業工會參與「陪鑑」數量，

恐怕也無法改善問題，認為還是應該研議經

受害勞工委託，相關工會都可以來陪同勞檢

的機制，並逐步改善各項缺失，才能真正保

障勞工權益。【詳細閱讀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育嬰留停卻遭資遣？ 工程師控 3M違法 
2019/07/31  焦點事件  記者梁家瑋報導/攝影 

 

林先生說，他向主管發信表示要申請育嬰留停，結果

他到面談室，沒想到變成資遣會議；桃園市群眾服務

協會專員吳昭儒說，當時林先生進面談室，主管就要

他將員工證、公司發配電腦繳回，並拿出資遣同意書

與合意離職書，表示要終止契約，他只能從這兩種方

案選其一，建議他選合意離職，雙方比較不會這麼難

看，可能還能多拿一、兩個月薪水。 

針對這個個案，勞動部勞動條件司專委王雅芬指出，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第 16 條和第

21 條，有規定員工可請育嬰留停、公司不得拒絕，若違反將處 2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；

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科長劉政彥則說，依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第 8 條，不能因爭議事件

而有處分行為，當事人已向桃園市勞工局申請調解，將由勞工局做事實認定，若 3M

確實違法，將處 20 萬至 60 萬罰鍰。【詳細閱讀】 

http://www.eventsinfocus.org/news/3375
http://www.eventsinfocus.org/news/3328

